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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职院办〔2020〕94号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关于印发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修订）》已

经学校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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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修订）

为及时有效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保障师生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章 组织机构

第一条 学校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学校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

后勤工作校领导为组长，学校办公室、宣传部门及后勤管理

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学生管理、教学管理、安全保卫、人

事管理、信息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部门，校团委、

工会及各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第二条 学校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主任由学校后勤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防保科负责人

为责任疫情报告人，负责具体工作，各学院、各部门师生协

助配合。

第三条 全校师生员工发现传染病疫情均有义务向责

任疫情报告人提供情况。

第二章 工作职责及要求

第四条 校防保科负责校内传染病防控的日常工作。其

主要职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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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学校领导下，具体负责校内传染病疫情和疑似

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工作；

（二）负责校内疾病监测报告，定期对全校师生的健康

情况进行巡查走访；

（三）负责指导全校师生的晨、晚检工作，指导校内传

染病防控工作；

（四）监督指导传染病病例登记和因病缺课（缺工）及

病因跟踪追查登记；

（五）接受卫生部门对学校疫情登记报告和管理情况的

监督检查指导。

第五条 学校医务所建立门诊日志，发现传染病感染病

例或疑似病例时必须按《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立即登记（项

目包括：病人的发病日期、所在班级、姓名、性别、年龄、

症状、是否就诊上级医院、排查结果、采取措施、登记人等)，

并及时（甲类 2小时、乙类 6小时、丙类 24小时）向学校

责任疫情报告人报告。各单位要做好本单位师生员工因病缺

课（缺工）登记及病因跟踪追查登记制度，发现传染病及时

向学校疫情报告人报告。

第六条 校内传染病报告执行以下顺序流程：第一发现

人第一时间向班主任及单位负责人报告，责任疫情报告人及

时向校领导报告和学校办公室报告，同时向所在地疾控中心

（即金华市疾控中心）及卫生及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七条 校内出现以下情况时应按相关要求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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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同一宿舍或者同一班级，1天内有 3例或连续

3天内有多个学生（5例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如发

热、皮疹、腹泻、呕吐、黄疸等）或者有共同用餐、饮水史

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 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二）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呼吸急促或剧烈

呕吐、腹泻等症状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 24小时内报

出相关信息。

（三）当学校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疫情报

告人应当立即报出相关信息。传染病流行期间，学校应按照

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的规定及时上报。

（四）学校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或者其它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时，疫情报告人应当在 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五）学校发生群体性重大传染病暴发流行、食物中毒

事件、饮用水污染事件、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严重影响师

生健康的事件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不超过 2小时）向市疾控中心及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第八条 学校疫情报告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传染病疑

似病人时，不得隐瞒、谎报或缓报。

第九条 学校严格落实消毒灭菌隔离制度，严格执行无

菌技术操作规范，预防校医所内感染和交叉感染疾病的发

生。

第十条 在发生传染病疫情期间，学校应在疾控中心的

指导下，认真落实相应的传染病综合防治措施。

第三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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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学校后勤中心负责解释。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年 10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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